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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招生重要事項日程表 

項目 日期 

簡章公告 106.03.06(一) 
（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報考說明會 106.03.10(五) 12：00~13：10 
（光復校區唯農大樓許文龍講堂） 

 

第一次

招生 

報  名 
106.03.13(一)~106.03.29(三) 
(網路報名、繳交報名費及書面資料) 

公告面試名單 106.04.11(二) 

面  試 106.04.15(六) 

公告錄取名單 106.05.26(五) 

報到暨新生說明會 106.06.02(五) 
 

第二次

招生 

報  名 106.06.05(一)~106.06.16(五) 
(網路報名、繳交報名費及書面資料) 

公告面試名單 106.07.04(二) 

面  試 106.07.08(六) 

公告錄取名單 106.07.14(五) 

報到暨新生說明會 106.07.21(五) 
 

師培生選課 依學校選課時程 

※本校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擬每年辦理兩次招生，錯過第一次招生者，可於第二次招

生時申請報名。惟若第一次招生錄取人數已達核定名額，則不再辦理第二次。 

※未參加報考說明會者，可自行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瀏覽「招生簡章」及「報考

說明簡報」，了解相關報名事項及修業規定。 



4 

國立成功大學 106學年度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一、依據 

(一)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要點 

(二)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三) 依本校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中心會議決議，106學年度預計

辦理兩次招生： 

1.第一次招生作業：106年3月6日公告簡章，3月13日至3月29日受理報名，4月15日

舉行面試，並於5月26日公告錄取名單。 

2.第二次招生作業：6月5日至6月16日受理報名，7月8日舉行面試，並於7月14日公

告錄取名單。惟若第一次招生錄取人數已達核定名額，則不再辦理第二次。 

 

二、修業規定 

(一) 課程 

1.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至少 2 年（實際修課達 4 學期以上），以及半年全時教育實

習。若未能於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學分者，延長修業之年限應符合大學法及其施

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之規定。 

2.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生，應修畢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至少 26

學分（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及選修科目）

及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學分，並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3.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

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小時，須包括服務學習時數至少 40小時、擬任教類科及

其他符合教育專業知能之實地學習時數至少 14小時。（相關詳細規定可至本校師

資培育中心網頁/相關法規/校內法規項下參閱）。 

4.師資生應依據該年度適用之本校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如附件 1）修習專

業課程。超修之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且未採計為必修學分者，得採計

為選修課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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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師資生應依據該年度適用之「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及「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修習專門課程及申請認定專門課程學分證明（可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專門

課程項下參閱）。 

6.本學程選課悉依本校「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辦理。 

(二) 實習 

1.教育實習每年分兩梯次，學生可選擇由每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或 8 月 1 日

至翌年 1月 31日。教育實習科目應與教師資格檢定科別、領域主修專長相同。 

2.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課程之本校教育學程應屆畢（結）業生，應符合師資培育法施

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並於實習前一年之十一月份填具教育實習志願調查表，向本

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以便辦理推介。 

※以上僅列舉數點重要規定，相關詳細規定請參閱《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及《國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可至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相

關法規/校內法規項下瀏覽）。 

 

三、甄選科別 

(一) 106學年度培育之任教學科如下： 

1.國文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2.英文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3.數學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4.歷史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5.公民與社會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6.物理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7.化學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8.生物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9.地球科學科（國中、高中職、國高中職） 

10.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國中） 

11.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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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高中職） 

13.機械群－機械科（高職） 

(二) 欲任教高級中等學校學科（群科）教師，需符合教育部頒佈之「高級中等學校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共同學科對照表或職業群科對照表」所列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

（含雙主修、輔系），請參閱附件2。 

 

四、報名資格 

本校學生合於下列條件者得申請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一)學士班：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其至申請甄選學期之前一學期止在校累計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全班

前 60%（含）或平均分數達 70分者，且各學期操行成績皆達 80分以上。 

(二)碩、博士班： 

各學系（所）碩、博士班學生學業成績平均皆達 70分以上，且各學期操行成績皆

達 80分以上，以申請甄選學期前成績計算之，研究所新生以大學在學學業平均成

績及操行成績計算之。 
 

申請甄選之本校在學生須於申請時繳交報名文件。特殊境遇學生（含原住民等弱勢族群

學生及體保生），須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前項學生通過甄選後如未具在學學籍或原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於當年度未能具備大學二年

級在校生身分者，取消其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五、報名事項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報名後繳交書面報名資料。 

※若本人無法親自辦理，須填妥委託書(附件 3)委託他人代理，恕不接受通訊報名。 

(二)報名時間（上網報名、繳交報名費及書面資料）：  

1.第一次：106年 3月 13日(一)上午 8點至 3月 29日(三)下午 5點。 

2.第二次：106年 6月 5日(一)上午 8點至 6月 16日(五)下午 5點。 

(三)報名退費事宜： 

1.凡經完成報名手續者，除因重複繳費得申請退費外，已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2.報名完成後因故無法參加面試或中途放棄者，亦不予退費。可於第二次招生時

重新報名，但須重新繳交全額費用（報名費及面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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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路報名：https://nckustory.ncku.edu.tw/cte_enrollment/ 

(四)報名流程表（含報名地點、報名資料、報名費用及後續作業）： 

 

 

 

 

 

 

 

 

 

 

 

 

 

 

 

 

 

 

 

 

 

 

 

 

 

 

 

 

 

 

 

 

 

 

 

2.備妥以下資料：（請裝訂妥當） 

(1)教育學程招生報名表（*網路報名時於網頁印出）。 

(2)教育學程修習須知確認書（*網路報名時於網頁印出）。 

(3)身分證明文件： 

本校學生：學生證影本，並攜帶正本備驗。 

研究所新生：本校入學通知單影本及身分證影本。 

特殊境遇學生（含原住民等弱勢族群學生及體保生），須檢附相關

身分證明文件。 

(4)初審資料： 

教育學程甄選初審表（*網路報名時於網頁印出）。 

其他相關資料：如參與社團證明、社會服務、教育服務或相關教育

活動等。 

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研究所新生請附就讀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3.繳交報名費：至本校自動繳費機繳交報名費 400元。 

4.送件：持第 2項所列之資料及繳費收據至師資培育中心。 
(光復校區雲平大樓東棟八樓，可參考校區平面圖如附件 4) 

5.報名完成 

初審 

後續：甄選作業 

繳交面試費 250元 

參加面試 

錄取 

通過 未通過 

淘汰 

通過 

未通過 

備取 

https://nckustory.ncku.edu.tw/cte_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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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證件或報名表件不齊者，不予受理報名。 

※繳驗之相關文件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蓋私章以茲證明。 

※有關是否符合報名資格由本校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統一檢核。 

※報名費及面試費請至本校自動繳費機繳費。 

※凡經直轄市及縣（市）社政主管機關等所界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可憑

前開各地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鎮、市、區公所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得免繳交報名費。證明文件中須有考生姓名。 

六、甄選方式與時間 

(一)初審（40%）： 

1.學業成績（20%）：大學部考量系所成績與排名，研究生考量其研究所成績與大

學成績排名。 

2.教育學程甄選初審表：含自傳及相關資料（20%）。 

(二)面試（60%）： 

1.名單公告：（依據初審成績結果，決定並公告進入面試名單） 

(1) 106年 4月 11日（二）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2) 106年 7月 4日（二）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2.面試日期：（面試時間與面試名單一同公告） 

(1)第一次：106年 4月 15日（六） 

(2)第二次：106年 7月 8日（六） 

3.面試內容：主要以個人教育理念與教育時事為出題方向，以評量學生機智反應、

儀態、語言表達能力。 

4.面試地點：本校光復校區雲平大樓東棟八樓師資培育中心教室(參考附件 4)。 

5.攜帶證件：學生證或身分證，及繳費(面試費 250元)收據。 

※面試當天臺南市如因天然災害而發布停止上班上課，面試順延至隔天(4月 16日/7月

9日)。若臺南市正常上班上課，居住其他縣市者，其所居住區發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情

形，請先電話告知師培中心，以順延至隔天(4月 16日/7月 9日)面試為原則。 

七、放榜及錄取名額 

(一)錄取名額： 

1.本校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名額核定為 135名（暫定名額，

以教育部核定名額為準）。學士 2班，研究生 1班，每班 45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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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委員會依面試成績擇優錄取，面試成績未達招生委員會決議之最低錄取標準，

得不足額錄取。 

3.弱勢族群學生及體保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

十五。其中原住民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甄選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

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有關原住民籍學生身分認定參照「原

住民身分法」辦理，其他弱勢群體由中心依相關法規認定）。 

(二)放榜日期：  

1.第一次：106年5月26日(五) 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2.第二次：106年7月14日(五) 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 

八、正取生報到暨新生說明會 (光復校區唯農大樓許文龍講堂，參考附件 4) 

(一)第一次：106年 6月 2日(五)中午 12：00~13：10 

1.正取生請親持學生證或身分證辦理報到；逾時未報到，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參加新生說明會以了解選課事宜、修課規劃及攸關個人權益之相關規定。 

(二)第二次：106年 7月 21日(五)中午 12：00~13：10 

1.正取生請親持學生證或身分證辦理報到；逾時未報到，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參加新生說明會以了解選課事宜、修課規劃及攸關個人權益之相關規定。 

※未能親自辦理報到手續者，請填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報到（附件 5）。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錄取之考生如有被發現其報考資格填寫不實或不符規定、未具備當年度在學身分、

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到等情形，取消其錄取資格。 

(二)經第一次招生錄取教育學程之學生，若被取消錄取資格且無備取生遞補，空出之名

額得流用至第二次招生。 

(三)考生應隨時留意考試時程，若因個人疏忽未能準時應試，以致影響個人權益，後果

自行負責。 

(四)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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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94.12.06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40168070號函核定通過 

                        97.01.28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013092號函核定通過 

99.04.30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99.05.28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090987號函核定通過 

100.05.24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06.22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02517號函核定通過 

102.10.23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20157755 號函核定通過 

103.03.20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038393號函核定通過 

103.12.03國立成功大學 103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12.30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193515號函核定通過 

 

類型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備註 

教育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至少 2科 4學分。 

（須包含教師專業倫理、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德

智體群美五育之內涵。）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哲學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方法

課程 

教學原理 2 ※至少 3科 6學分。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作) 2 

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

習課程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2 
1.※為必修。  

2.修習教育學程第三學期始

可修習。 

3.依任教科目分別修習。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2 

選修課程 

 

※教育議題專題 2 ※為必選（含藝術與美感教

育、性別教育、人權教育、

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生

命教育、品德教育、家政

教育、家庭教育、海洋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

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

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

育、環境教育、藥物教育、

性教育、國際教育、安全

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

消費者保護教育、觀光休

閒教育、另類教育、生活

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

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

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

求適時調整。） 

教育史 2 

發展心理學 2 

青少年心理學 2 

特殊教育導論（特殊需求學生教育） 2 

教育行政 2 

學校行政 2 

教育法規 2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生涯發展（含教師專

業倫理） 

2 

教育研究法 2 

教育統計（學） 2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比較教育 2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行為改變技術 2 

補救教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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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校師資生至少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且修業期程應至少兩年（實際修課應達 4 學期以上）。 

2.本校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

達 54 小時以上，且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始可採計。 

3.本表為 104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3 學年度（含）之前師資生得適用之。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

學） 
2  

科學教育 2 

資訊教育 2 

親職教育 2 

多元文化教育 2 

性別教育（性別與教育） 2 

閱讀教育 2 

創意教學與多元評量 2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概論 2 

童軍教育 2 

家政教育概論 2 

教學網頁設計 2 

野外生活技能 2 

情緒教育 2 

公民教育 2 

教學方法與策略 2 

學習動機與策略 2 

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 2 

服務學習（三） 0 

團體輔導 2 

學習與教學 2 

家庭教育 2 

中等教育 2 

創造力測驗衡鑑 2 

學校輔導工作 2 

休閒教育 2 

生涯教育 2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2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實施 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 

家庭發展 2 

教學設計與簡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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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任教學科與報考系所對照表 

說明：欲任教高級中等學校學科（群科）教師，需符合教育部頒佈之「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共同學科對照表或職業群科對照表」所列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含雙主

修、輔系）始具備修習及任教該科目資格。 

 

學科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雙主修、輔系） 

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 

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系、（應用）中國

（語）文學系、（臺灣）語文學系、（應用）語言學系、臺

灣語言學系、應用華（語）文學系、文學與創作學系、人

文學系、中國語文教育學系、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所、華

語文教學研究所、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語言與文化研

究所、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古典文獻學研究所、

經學研究所、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國際漢學研究所、臺

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臺灣歷史語言及文化研究所、

臺灣文化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英文科 

英語系所、英文系所、外文系所、英國語文學系所、外國

語文學系所、西洋語文學系所、應用外語系所、應用英文

系所、英語教學系所、外語教學系所 

高級中等學校數學科 
數學系所、應用數學系所、商用數學系所、統計系所、數

學教育相關系所 

高級中等學校歷史科 
歷史學系（研究所）、史地學系、人文社會學系、臺灣史研

究所、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公共行

政學系、地政學系、經濟學系、民族學系、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勞工研究所、法律學系、哲學系、新聞學系、

外交學系、教育學系、社會工作學系、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財經法律學系、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法律學系暨科技法律

研究所、教育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公共事務與公民教

育學系 

高級中等學校物理科 物理學系所、應用物理學系所、電子物理學系所 

高級中等學校化學科 

（應用）化學系、理化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學系、工業化學系、醫藥化學系、應用化學暨生

物科學系、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生化科技學系、分子與生物化學系、藥用化妝品學系、醫

藥暨應用化學系、生化科學研究所、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

研究所、生化工程研究所、生化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

http://www.socialwork.fju.edu.tw/
http://www.gsmc.fju.edu.tw/
http://www.financelaw.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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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化與程序工程研究所、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生

物技術與化學工程研究所、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有機高分子研究所、材料與化學工程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生物科 
生命科學系、生物學系、生物科學系、生物科技（學）系、

生命科學院 

高級中等學校地球科學科 
考選部「所系科代碼」分類下之「地質學類」、「氣象學類」

與「海洋學類」系所 

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藝術 

造形藝術研究所、雕塑學系（所）、建築學系（所）、室內

設計學系（所）、應用美術學系（所）、景觀設計學系（所）、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建築藝術研究所、造形研究所、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工藝設計學系（所）、古蹟藝術修

護學系（所）、工藝學系、工業設計學系、服裝設計學系、

美術學系（所）、美術研究所、藝術指導研究所、應用藝術

研究所、美術創作研究所、傳統藝術研究所、電影學系

（所）、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所）、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廣播電視學系（所）、圖文傳播學系（所）、影像傳播學系

（所）、大眾傳播學系（所）、音像動畫研究所、音像紀錄

研究所、音像管理研究所、電影創作研究所 

本校：藝術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所）、舞蹈學系（所）、表演藝術系

（所）、戲劇學系（所）、中國戲劇學系（所）、劇本創作學

系（所）、劇場藝術系（所）、劇場設計學系（所）、戲劇創

作與應用系（所）、影劇藝術系（所）、舞蹈表演研究所、

舞蹈創作研究所、舞蹈理論研究所、歌仔戲學系、京劇學

系、客家戲學系、傳統音樂系（所）、國樂系（所） 

本校：藝術研究所 

高級中等學校 

機械群-機械科 

機械工程系所、機電科技系所、工業教育系所、生物產業

機電工程系所與其他工程相關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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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報名委託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報名，擬委請 

          代為全權處理報名事宜，並由本人自負全責，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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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師資培育中心 

(東棟 8樓) 

1.繳交報名資料 

2.面試 

 許文龍講堂(3樓) 

1.報考說明會 

2.報到暨新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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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 106學年度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報到委託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

「106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報到，擬委請 

         代為全權處理報到事宜及領取成績通知單，並由本人自負全責，

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